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專業實習實施要點
98年10月06日 98學年度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
099 年 6月 24日 98學年度第 9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0100 年2月23日99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03年5月7日 102學年度第 10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08年 7月24日 107學年度第 8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14年3月19日113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14年5月8日113學年度第1次校外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
1、 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規定，為使學生專業理論與實務相結合，增進實務經驗，並促進產學合作，以培養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2、 本系大學部學生於在學期間，需在經本系認可之機關修習「專業實習」(以下簡稱本科目)學分，修習期限為兩週。
3、 本系學生修習本科目時，由本系教師與認可之機關洽商安排前往
實習。
4、 學生應遵守實習機關之規定及指導，不得遲到、早退或曠職。
5、 學生於實習期間，得向機關申請辦理病假或事假之手續，但請假
總時數（含遲到、早退及曠職）不得超過兩天。
6、 學生完成修習期限後需撰寫「實習報告」，由實習機關及本系依
出勤情況 (20％)、學習技術及成效 (40％)、以及報告內容 (40

％) 等標準核分。
7、 本系學生未選修本科目、修習時間不足兩週、請假總時數超過兩天、或「實習報告」成績未達六十分者，不給予本科目學分。本科目學分僅承認一次。
8、 學生實習期間所需之費用(實習費、往返機票、交通費、膳宿、簽證等支出)，除實習機關另有規定者外，由學生自行籌措或申請相關獎補助。惟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由本系統一辦理。
9、 學生須於實習開始前參加本系舉辦行前說明會，或自本系行前說明專區閱讀相關規範。實習報到前一個月，須完成合約書簽訂及個別實習計畫書，並完成校外實習申請。
10、 本系認可之實習機關包括:
(一)國內動物科學相關之研究及教學單位(含本校相關附屬單位)。
(二)國內政府動物科學相關機關。
(三)政府立案有關動物科學之國內公私立機關、團體或事業單位。
(四)與本校簽訂合作計畫之國外機構。
11、 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，送本校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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